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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4_BA_E8_c65_646993.htm 一、试点院校单独

招生工作的全过程必须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参与、实施监督

，并主动接受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 二、试

点院校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与单独招生试点挂钩的辅导班、

补习班。对在试点工作中违反招生政策、规定或徇私舞弊的

院校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

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（教监[2005]4号）的规定追

究院校领导的责任；对违规录取的考生将取消其录取资格；

对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院校，将取消其单独招生

试点资格。 三、考生个人应本着诚信原则向学校提出报名申

请，如有以虚报、隐瞒或伪造、涂改有关材料及其它欺诈手

段取得参加单独招生资格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单独招

生报名资格；已被录取或取得学籍者，学校将取消入学资格

或学籍，将其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。 四、其它违规行为的处

理遵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